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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[10春]第（08）号

关于做好我校申请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材料上报工作的通知
海洋、食品、经管、工程、外语学院：

根据近日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印发的《关于做好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，我校朝鲜语、海洋技术、食品经济管理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和包装工程等五个专业，属于本年度需要上报申请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材料的对象。

请你院组织有关专业，做好《申请列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自评报告》、《申请列为学士学位的授予专业简况表》等材料准备和撰写填报工作，并组织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或其他有关专家审核后,务必于4月11日前将《申请列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自评报告》(A4纸张双面打印)、《申请列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简况表》电子文稿及书面文档(各一式4份)反馈教务处教学研究办公室。

自评报告需按照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进行自评，参考二级指标顺序分项阐述，并提供“培养方案、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大纲、教学进度安排表、选用教材一览表、毕业设计管理制度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表”等实证材料。
附件：

1.《申请列为学士学授予专业简况表》
2.《申请列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自评报告》
3.《申请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评价标准》

教务处

2011年3月25日










